
高雄醫學大學宿舍收費標準表 

1. 住宿申請以一學年為原則，繳費分上下學期繳交，上學期包含寒假期間，下學期不包含暑假期

間。 

2. A 館（校內）宿舍費用包含水、電費（冷氣為中央管制，開啟時間為 12:00 - 13:00、19:00 - 08:00）。

宿舍熱水、空調、寢室大燈等硬體設備，依總務處規定。 

3. 後驛（校外）電力（冷氣、寢室用電）採取插卡儲值收費制。 

4. 學期收費標準如下 / 每人： 

學期 

館別 

上學期 

（含寒假期間） 

下學期 

（不包含暑假，另外申請）
備註 

A 館 3 人房 $15,000 $13,500 冷氣為中央管制，開啟時間為

12:00 - 13:00、19:00 - 08:00A 館 4 人房 $11,000 $10,000 

 09/01-隔年 01/31 02/01-公告退宿日  

後驛 1 人房 $30,000 $30,000 

電力（冷氣、寢室用電）採取插

卡儲值收費制。 

後驛 2 人房 $15,000 $15,000 

後驛 3 人房 $10,000 $10,000 

後驛 4 人房 $7,500 $7,500 

 

5. 暑期留宿及專案住宿申請收費標準如下 

計費 

館別 

每週 

（起住日起算，每七日） 

住滿 18 週 

（超過部份以週計費） 

A 館 3 人房 $1,350 $13,500 

A 館 4 人房 $1,000 $10,000 

後驛 1 人房 $3,000 $30,000 

後驛 2 人房 $1,500 $15,000 

後驛 3 人房 $1,000 $10,000 

後驛 4 人房 $750 $7,500 

備註： 

 申請住宿不滿 1 週（7 日）者，以 1 週計費。 

 專案住宿申請，滿 18 週以學期費用計算，超過 18 週部份，仍以週計費。 

 暑期及專案申請住宿，以本校現有房舍狀況安排，不保證申請即能入住。 

 持有低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，請於申請宿舍公告時間內繳交一份證明至學務處生輔

組，以利驗證身分，未繳交者視同一般生。 

 低收入戶學生若欲補助宿舍費者，請於開學一個月內繳交證明至生輔組，逾期者將不再退

費。（已於申請時繳交證明者不用再繳交） 

 宿舍補助費用以 A 館 4 人房為準（上學期$11,000、下學期$10,000）。 


